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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１．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完善飞行程序质量保证体系，规范民用运输机场仪

表飞行程序验证工作，根据《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

管理规定》，制定本咨询通告。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民用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运

输机场的民用部分）开展的仪表飞行程序验证活动。

３．背景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是通过对障碍物、地形和导航数据等在内

的仪表飞行程序设计进行质量评估，确保仪表飞行程序的安全性、

可飞性、数据准确性与完整性的过程。 中国民航在《民用机场飞

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９７ＦＳ－Ｒ３）中对仪表飞

行程序验证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 国际民航组织在《飞行程序质

量保证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９９０６）中对飞行程序验证的流程、步骤、内

容和验证工作单有明确规定；在《空中交通服务》 （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附件 １１）和《航空器运行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计》 （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８１６８ ＩＩ）中对各缔约国提出定期（最长不得超过 ５ 年）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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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本国仪表飞行程序的国家责任要求，以确保飞行程序持续符

合最新技术标准、保持足够超障余度并满足用户需求。 欧美等国

家也都高度重视飞行程序验证工作，将其作为机场开航及日常运

行的重要安全保障措施，并颁布了相应的规章指导该工作。 在参

考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及相关国家做法基础上，结合中国民航实际

情况和飞行程序验证工作特点，制定本咨询通告。

４．参考文件

（１）《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

９７）

（２）《航空器运行目视和仪表飞行程序设计规范》 （ＡＣ－９７－ＦＳ

－００５）

（３）《仪表飞行程序质量保证管理规定》（ＡＣ－９７－ＦＳ－００６）

（４）《飞行程序设计质量保证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９９０６）

（５）《空中交通服务》（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１１）

（６）《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ｕａｌ》（ＦＡＡ Ｏｒｄｅｒ

８２００）

（７）《Ｖｏｌｕｍｅ １１ Ｆｌｉｇｈ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ＦＡＡ Ｏｒｄｅｒ ８９００．１）

（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澳大利亚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ａｒｔ １７３）

（９）《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英国）

５．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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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对民用运输机场飞行

程序验证工作实施统一管理，负责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

５．２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负责本辖区飞行

程序验证工作的管理，组织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试飞，监督检查

飞行程序验证实施情况，并对验证结果进行评估。

５．３ 机场管理机构或项目法人（以下简称机场管理机构）负责

承担和保障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试飞，组织飞行程序定期验证

（以下简称定期验证），委托相关机构具体实施验证，并根据验证

结果开展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修订工作。

５．４ 民用航空运营人或民航局飞行校验机构等（以下简称飞

行程序验证机构）受委托具体实施飞行程序的模拟机验证和实地

验证试飞。 民航局飞行校验机构等受委托具体实施定期验证。 以

上机构均应当出具验证报告，并对验证记录的数据和验证结论负

责。

５．５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含自行完成本机场飞行程序设计的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飞行程序地面验证，参与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

证试飞相关工作，承担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具体修订工作。

６．飞行程序验证过程

飞行程序验证过程主要包括地面验证、模拟机验证、实地验证

试飞和定期验证。

６．１ 地面验证

地面验证是飞行程序设计完成后，提交局方审查前，由飞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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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单位组织的地面验证小组，按照相关规章规范和技术标准

等，对本单位设计的飞行程序合规性、安全性、准确性和合理性等

进行的系统性法定自查和验证的过程。

６．２ 模拟机验证

模拟机验证是通过飞行模拟机验证方式评估障碍物、可飞性、

人为因素以及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而确保

飞行程序在正常和程序允许的极限条件下安全且合理的过程。

６．３ 实地验证试飞

实地验证试飞（又称机场试飞）是通过实地飞行方式评估障

碍物、可飞性、人为因素与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以及与飞行程序相关的空管和机场保障能力，从而确保飞行程

序安全、合理且符合实际运行需求的过程。

６．４ 定期验证

定期验证是按照规定周期，通过文本审查和实地飞行方式评

估相关数据变更或设计规范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评估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的合理性，并验证仪表飞行程序，从而确保

飞行程序持续符合安全运行要求、最新的技术标准和用户需求的

过程。

第二章　 地面验证

７．地面验证目标和要求

７．１ 地面验证目标

—４—

民用运输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ＡＣ－９７－ＦＳ－００２Ｒ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 日

（１）确认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对设计报告中的原始

数据（包括机场、导航设施、航路点、障碍物和地形图等数据）来源

进行核证，以确保其均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提供或从官方渠道

获得，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已得到确认。

（２）验证设计规范符合性和报告内容准确性。 对设计报告中

的所有数据、图表和文字等进行重新测量、计算、评估、作图和校

对，以确保设计规范得到正确应用，设计报告内容准确无误。

（３）确认飞行程序相关评审意见已落实。 对设计报告中涉及

的机场、空域、航路航线、净空处理、导航设施规划与布局等内容进

行检查，以确保飞行程序前期工作相关评审意见已得到落实或具

备充分合理的理由予以修改。

（４）确保设计单位严格遵守其飞行程序质量保证手册。 对飞

行程序设计过程中的文档记录进行检查，以确保设计过程符合飞

行程序质量保证手册要求。

（５）确保安全评估结果可接受（如适用）。 如果设计偏离了设

计规范，确保安全缓解措施在可接受安全水平以内。

７．２ 地面验证要求

（１）所有仪表飞行程序预先研究、方案研究、初步设计和正式

设计均应当在程序设计完成后，提交局方审查前，进行地面验证。

（２）地面验证由飞行程序设计单位组织，具体由接受过本次

设计要求的相关培训、已在局方备案、具有与本次设计难度相当的

设计或审核经验，且未参与本次设计的飞行程序设计人员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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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验证小组实施。 地面验证小组对验证结果负责。 地面验证小

组应当至少由 ２ 名设计人员组成，以确保可交叉检查完成验证工

作。 地面验证小组成员可由其他设计单位飞行程序设计人员担

任。

（３）地面验证可以人工逐项核对，也可以使用自动化辅助工具

开展，使用自动化辅助工具的验证单位应当对工具的准确性负责。

（４）地面验证小组在验证工作完成后应当填写地面验证检查

单（参见附件三）并签名，将其作为飞行程序设计报告的附件提交

至机场管理机构用于后续的局方审查。

（５）如果局方进行审查时发现地面验证检查单存在重大缺陷

或验证结果（即经验证的飞行程序设计报告）仍存在大量规范引

用错误或计算错误等问题时，可中止审查并将飞行程序设计报告

予以退回；待相关问题改正完成后，再继续审查工作。

８．地面验证流程

８．１ 地面验证前准备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应当按要求成立地面验证小组，在验证工

作开始前向该小组提供如下验证材料：

（１）地面验证材料清单目录；

（２）设计过程中的文档记录和本单位的质量保证手册；

（３）各类飞行程序设计的原始数据资料；

（４）仪表飞行程序设计报告；

（５）飞行程序的制图文件（如 ＡｕｔｏＣＡＤ 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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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飞行程序图册和保护区图册；

（７）数据库编码表（适用于 ＰＢＮ 程序初步 ／ 正式设计）；

（８）相关书面评审意见等（如适用）；

（９）设计规范偏离及其安全缓解措施的论证材料（如适用）。

８．２ 地面验证实施

地面验证小组应当按照任务分工，对设计报告涉及的如下内

容进行逐项自查，在验证工作结束后填写地面验证检查单（参见附

件三），并按照检查单中的改进建议对设计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

（１）质量保证手册。 检查设计过程中的文档记录，确认设计

过程是否符合本单位的飞行程序质量保证手册要求。

（２）原始数据。 检查原始数据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提

供或从官方渠道获得，是否在报告中被正确引用。

（３）设计参数。 检查飞行程序各航段设计参数应用和转弯半

径计算等是否正确。

（４）飞行程序图。 检查飞行程序图中标称航迹绘制是否正

确，是否标注所有必要信息，高度和速度限制是否合理。

（５）保护区图。 检查保护区图绘制和衔接，以及相关障碍物

距离测量是否正确。

（６）障碍物评估。 检查各航段超障评估、控制障碍物选取、梯

度和程序高度设置是否正确，检查进离场程序高度和间隔是否满

足空域规划方案要求。 检查仪表进近程序在低温条件下的超障情

况是否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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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运行最低标准。 检查起飞和各类进近方式的运行最低标

准计算与标注是否正确。

（８）设计方案。 检查设计方案是否为当前约束条件（如空域

和净空限制等）下的最优设计，是否合理。

（９）数据库编码。 检查数据库编码表和航路点坐标表信息是

否完整、准确，航径终止码衔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１０）一致性检查。 检查设计报告中文字描述与飞行程序图

中数据、保护区图中数据和数据库编码表中数据等是否一致。

（１１）报告内容和格式。 检查设计报告内容是否完整，结论是

否明确，报告格式应用和文字描述是否准确。

（１２）评审意见。 检查飞行程序相关评审意见（如适用）是否

已得到落实或具备充分合理的理由予以修改。

（１３）安全评估。 检查设计规范偏离及其安全缓解措施（如适

用）是否在可接受安全水平以内。

８．３ 地面验证资料的保存

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机场管理机构应妥善保存地面验证检查

单以及地面验证过程中所有详细的文档和数据记录，以备局方在

有需要时调阅。 上述文件应当保存直至飞行程序被修改或退出使用。

第三章　 模拟机验证

９．模拟机验证目标和要求

９．１ 模拟机验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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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评估障碍物、可飞性和人为因素，证实其符合本咨询通告

要求；

（２）证实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准确且完整。

９．２ 模拟机验证要求

（１）所有新建、改建、扩建运输机场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已

运行机场，在仪表飞行程序正式设计预先批准后均应当进行模拟

机验证。

ｉ．涉及中间进近、最后进近、复飞或离场航段机载导航数据库

编码改变对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造成较大影响的；

ｉｉ．偏离飞行程序设计规范的；

ｉｉｉ．地形条件极端复杂的；

ｉｖ．由于空域或净空等原因，飞行程序中存在大量速度和高度

限制，可能严重影响驾驶员操作的；

ｖ．需要特殊机组程序或运行技术的；

ｖｉ．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情形。

（２）模拟机验证由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组织，由机场管

理机构承担，具体由机场管理机构委托的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实施。

（３）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根据模拟机验证结果和本

咨询通告第 １１．２ 条第（１）款要求，评估决定是否进行实地验证试

飞。

（４）为确保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试飞的延续性，原则上实

施上述验证的机构应当为同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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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模拟机验证应当由符合要求的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参

见附件二）完成。

（６）模拟机验证必须在能够执行该飞行程序的“Ｃ”级或“Ｄ”

级飞行模拟机中进行，模拟机机载设备、性能应当符合所验证飞行

程序的要求。

（７）仅当特殊情况下，如果无法采取正常方式制作或修改导

航数据库，在采用必要安全措施并核对数据后，经地区管理局或其

派出机构同意，方可允许人工输入导航数据。

１０．模拟机验证流程

１０．１ 验证前准备

在飞行程序正式设计预先批准后，模拟机验证计划申请前，飞

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完成本节提到的相关工作。 这些工作可以结

合飞行程序正式设计局方审查一并进行。 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

对验证前准备情况进行记录。

１０．１．１ 确认飞行程序相关资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１）确认飞行程序正式设计报告中验证相关内容的完整性，

包括：

ｉ．仪表飞行程序设计过程描述、飞行程序图和保护区图；

ｉｉ．机场基础设施信息（如跑道和目视助航设施）；

ｉｉｉ．障碍物、控制障碍物的信息和图表；

ｉｖ．导航设施、航路点和定位点、距离和高度信息；

ｖ．偏离飞行程序设计标准和建议的同等安全水平缓解措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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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论证材料；

ｖｉ．任何特殊的运行程序（如非标准起落航线）；

ｖｉｉ．对非标准仪表飞行程序的训练、运行和设备要求；

ｖｉｉｉ．可能影响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试飞的信息。

（２）确认已具备足够详细的图表和地图。

（３）确认已熟悉飞行程序适用的飞机等级和运行类型。

（４）确认仪表飞行程序图和保护区图数据的一致性。

（５）确认是否正确识别控制障碍物和其他影响程序设计的障

碍物。

（６）确认已熟悉飞行程序使用的导航设施及其信号覆盖范

围。

（７）确认飞行校验报告（如适用）中导航设施或传感器对飞行

程序的支持性。

（８）对于传统程序，核实仪表飞行程序的航道、距离和高度信

息。

（９）对于 ＰＢＮ 程序，核实各航段的航迹、距离、高度和航径终

止码信息。

１０．１．２ 确认导航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

（１）如适用，按照数据库编码表制作的导航数据库应当能载

入适当的导航系统（如 ＦＭＳ 或校验设备），并与程序设计保持一

致。

（２）如适用，可以为验证的飞行程序制作客户化导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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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具有足够数据完整性保护的电子媒介获取。

１０．２ 模拟机验证计划申请与批复

完成验证前准备后，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会同飞行程序验证机

构于建议的模拟机验证日期前至少 １０ 个工作日向地区管理局或

其派出机构提出模拟机验证申请。 申请文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

容：

（１）飞行程序验证机构接受机场委托的证明文件；

（２）建议的模拟机验证日期；

（３）模拟机验证方案；

（４）验证前准备情况说明。

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收到模拟机验证申请后应当于 ５ 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查，符合验证条件的，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

当批准模拟机验证计划；对于不批准的申请，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

机构应当向机场管理机构说明理由并告知需补充的材料。

１０．３ 模拟机验证实施

（１）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组织机场管理机构和飞行

程序验证机构实施模拟机验证工作，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应当参加。

（２）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验证计划进行验证，

开展障碍物、可飞性和人为因素评估（参见附件一）以及机载导航

数据库评估，并做好验证记录。

（３）模拟机验证结束后，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组织

召开讲评会，现场听取模拟机验证情况汇报并对验证中发现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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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计问题进行研讨，初步明确下一步工作计划。 如会议明确需

要修改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机场管

理机构应当根据模拟机验证结果完善、调整或修改设计。

１０．４ 模拟机验证报告与评估

（１）模拟机验证工作结束后，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协调飞行程

序验证机构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提交书面

的模拟机验证报告，该报告应当包含本咨询通告附件三的相关内

容。

（２）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根据模拟机验证报告和模

拟机验证讲评会情况，形成模拟机验证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应当

记录模拟机验证情况、验证是否通过的结论和下一步工作计划，并

附飞行程序验证机构的模拟机验证报告。 对于不需要进行实地验

证试飞的，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最终批准仪表飞行程序

正式设计报告、飞行程序图、数据库编码表及其他相关资料。 如有

必要，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可重新组织模拟机验证。

（３）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和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妥善保存模拟机

验证数据记录和模拟机验证报告，直至飞行程序被修改或退出使

用。

第四章　 实地验证试飞

１１．实地验证试飞目标和要求

１１．１ 实地验证试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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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评估障碍物、可飞性和人为因素，证实其符合本咨询通告

要求；

（２）证实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准确且完整；

（３）证实陆空通信范围能够覆盖飞行程序；

（４）证实导航设施信号能够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求；

（５）对于 ＩＩ ／ ＩＩＩ 类仪表进近程序，证实无线电高度表指示稳定

且准确；

（６）证实助航灯光系统工作正常，构型与图上标识一致；

（７）当评估带垂直引导的飞行程序时，证实目视进近航段目

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角度与飞行程序图标识一致；

（８）证实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认为的其他项目。

１１．２ 实地验证试飞要求

（１）原则上，以下情况应当组织进行实地验证试飞：

ｉ．新建、改建、扩建运输机场的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获得

预先批准的；

ｉｉ．已运行机场的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发生重大改变的；

ｉｉｉ．由于航行新技术的应用，已运行机场的飞行程序和运行最

低标准作出修改的。

（２）如果满足第（１）款的条件，但通过地面验证、局方审查和

模拟机验证（如适用），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能够证实飞行程

序设计报告中已考虑所有障碍物和导航数据的精确性和完整性，

以及实地验证试飞中通常考虑的任何其他要素，也无需再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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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验证试飞。

（３）实地验证试飞由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组织，由机场

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由机场管理机构委托的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实

施。

（４）为确保模拟机验证和实地验证试飞的延续性，原则上，实

施上述验证的机构应为同一机构，而且参加实地验证试飞的飞行

机组中应当有成员参加过模拟机验证。

（５）用于实地验证试飞的航空器机载设备、性能应当符合所

验证飞行程序的要求。

（６）实地验证试飞应当由符合要求的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

（参见附件二）完成。 飞行程序验证机组应重点关注飞行程序与

驾驶员实际操作的符合性，为将来在该机场运行的驾驶员提出有

针对性的建议，对实地验证试飞情况进行记录并形成实地验证试

飞报告（参见附件三）。

（７）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根据实地验证试飞结果，

评估决定是否正式批准飞行程序正式设计。

（８）实地验证试飞时不允许载客。 验证试飞过程中，除机组

人员、飞行运行相关的监察员、飞行程序设计人员和机场相关运行

人员代表（如助航灯光管理人员等）外，其他人员不应当进入驾驶

舱。 进入飞机客舱参加实地验证试飞的人员应当经过安全检查并

佩戴醒目的验证试飞工作牌。

（９）特殊情况下，如果无法采取正常方式制作或修改导航数

—５１—

民用运输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 ＡＣ－９７－ＦＳ－００２Ｒ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 日

据库，在采用必要安全措施并核对数据后，经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

机构同意，方可允许人工输入导航数据。 人工输入导航数据的验

证仅限在目视飞行条件下执行。

（１０）新建机场的实地验证试飞天气标准原则上不低于试飞

机型所属类型的目视盘旋最低标准。

（１１）涉及障碍物评估的实地验证试飞应当在昼间目视天气

条件下进行。 出现跑道重新修建、增加灯光或改变灯光的构型、计

划夜间使用盘旋程序、机场区域周围的灯光构型可能会干扰驾驶

员识别跑道环境等情况之一，应进行昼间和夜间验证。 如机场区

域周围的灯光构型可能会干扰驾驶员识别跑道环境，则应在验证

报告中注明。

１２．实地验证试飞流程

１２．１ 实地验证试飞计划申请与批复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在与相关单位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会同飞

行程序验证机构于模拟机验证后，建议的实地验证试飞日期前至

少 １０ 个工作日，向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提出实地验证试飞申

请。 申请文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１）建议的实地验证试飞日期；

（２）实地验证试飞方案；

（３）模拟机验证报告；

（４）竣工验收报告（如适用）；

（５）飞行校验报告（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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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收到实地验证试飞申请后 ５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查，符合验证条件的，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批

准实地验证试飞计划；对于不批准的申请，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

构应当向机场管理机构说明理由并告知需补充的材料。

１２．２ 实地验证试飞前准备

（１）原则上，实地验证试飞应当成立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试飞

的组织与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由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协调机

场管理机构、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和管制单位组成。

（２）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按照已批准的实地验证试飞计划

提前研究实地验证试飞实施方案，并与当地管制单位沟通协商一

致，按其要求申请飞行计划。 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按照实地验

证试飞实施方案进行飞行前准备，熟悉特殊情况处置预案，制定机

组配合程序，了解天气状况和发展趋势。 对于需要实施夜间实地

验证试飞的大型繁忙机场，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会同机场管理

机构制定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３）管制单位应当确认军方航管部门对试飞任务的批准，批

复实地验证试飞的飞行计划，熟悉实地验证试飞方案和飞行程序，

制定管制指挥方案，必要时开展相应的培训。

（４）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实地验证试飞方案制定相应的保障

方案，并对机场各相关业务部门的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或报告。

１２．３ 实地验证试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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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地验证试飞实施前，领导小组应当组织召开由机场管

理机构、飞行程序验证机构、相关管制单位、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

其他有关单位参加的准备会议，通报飞行计划的批复情况、机场天

气情况和空域情况，了解飞行程序验证机构、管制单位和机场等的

准备情况，确定实地验证试飞实施方案并启动实施。

（２）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按照实地验证试飞实施方案开展

试飞并做好记录。 随机监察员应当参加飞行前准备，在试飞过程

中独立做好相应的记录。

实地验证试飞期间，实地验证试飞领导小组应当现场督促检

查、掌握试飞的进展情况。 监察员应在飞机起飞现场检查保障情

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报告领导小组。 必要时，领导小组可以发

出推迟实地验证试飞的指令。

实地验证试飞期间，因验证航空器或系统故障且 ４８ 小时内不

能排除的，或因恶劣天气、空域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实地验

证试飞无法在 ４８ 小时内继续进行的，应当中断实地验证试飞。

（３）实地验证试飞结束后，由领导小组组织召开讲评会。 领

导小组应当听取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实地验证试飞情况、机场和空

管运行保障情况、监察员现场检查情况的汇报，并进行讲评和总

结。 试飞当日，飞行机组应当与程序设计人员就实地验证中发现

的飞行程序设计问题进行详细交流。

１２．４ 实地验证试飞报告与评估

（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协调飞行程序验证机构于实地验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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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结束后 ５ 个工作日内向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提交书面实地

验证试飞报告，该报告应当包含本咨询通告附件三的相关内容。

（２）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评估实地验证试飞报告，

并督促机场管理机构和飞行程序设计单位落实整改项目（如适

用）。 对于需要修改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由机场管理机

构重新修订后报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批准；对于不需要修改

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的，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应当最终

批准仪表飞行程序正式设计报告、飞行程序图、数据库编码表及其

他相关资料。 如有必要，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可重新组织实

地验证试飞。

（３）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和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妥善保存实地验

证试飞数据记录和实地验证试飞报告，直至飞行程序被修改或退

出使用。

第五章　 定期验证

１３．定期验证目标和要求

１３．１ 定期验证目标

（１）定期评估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证

实飞行程序持续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２）定期评估机场、空域、航路、导航数据和磁差变更等是否

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证实其持续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３）定期评估在验证周期内进行过小幅修订但未进行实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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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试飞的飞行程序，证实其持续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４）定期评估设计规范更新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证实

飞行程序符合最新的设计规范；

（５）定期评估仪表飞行程序使用过程中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推动飞行程序修订，确保飞行程序持续符合用户需求。

１３．２ 定期验证要求

（１）自仪表飞行程序所对应的航图生效之日起 ６０ 个日历月

内未进行过任何实地验证试飞的，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于该周期最

后 １ 个日历月内组织进行一次定期验证。 定期验证的周期为 ６０

个日历月，每次实地验证试飞或定期验证后，周期重新计算。 由于

季节或运行压力等原因，定期验证可以提前或推后至 ６ 个月内完

成，均视为在该周期最后 １ 个日历月内完成。

（２）定期验证由机场管理机构组织，具体由其委托民航局飞

行校验机构等实施。 除非确有必要，局方监察员一般不参加定期

验证。

（３）定期验证工作分为验证前准备和实地验证试飞两个阶

段。 验证前准备阶段是通过文本审查方式评估相关数据变更、设

计规范更新是否对仪表飞行程序造成影响，评估飞行程序使用反

馈意见的合理性。 实地验证试飞阶段是根据验证前准备情况通过

实地飞行方式进一步评估障碍物、可飞性和人为因素，证实其符合

本咨询通告要求；验证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

（４）按本咨询通告要求，次年拟进行定期验证的机场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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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当会同验证机构于每年年底前将定期验证计划报本地区管理

局或其派出机构备案。 当定期验证执行日期变更时，机场管理机

构应当及时通知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

（５）为简化定期验证，定期验证的实地验证试飞阶段通常与

导航设备飞行校验结合进行。 如果在导航设备定期或特殊飞行校

验过程中，验证机构发现飞行程序的可用性受到影响，应当通知机

场管理机构并提供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飞行

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修改和优化。

（６）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适当的方法和工作程序，收集和

保存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及时回复并开展修改、优化工作。 在

定期验证前，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向在本机场运行的主要运输航空

公司和管制单位书面征求使用反馈意见。

（７）用于定期验证的航空器机载设备、性能应当符合所验证

飞行程序的要求，而且该航空器必须具备定期验证机场的地形数

据库。

（８）定期验证的实地验证试飞阶段应当由符合要求的飞行程

序验证驾驶员（参见附件二）完成。

（９）如果无法采取常规方式制作或修改导航数据库，在采用

必要安全措施并核对数据后，允许人工输入导航数据。 人工输入

导航数据的验证仅限在目视飞行条件下执行。

１４．定期验证流程

１４．１ 定期验证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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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于定期验证的实地验证试飞阶段开始

前 ２０ 个工作日，向民航局飞行校验机构等提供以下资料：

ｉ．障碍物数据、机场数据、空域数据、航路数据、导航数据以及

磁差的变更文件；

ｉｉ．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

ｉｉｉ．机场当前有效的航图；

ｉｖ．最近一次经批复的飞行程序正式设计报告；

ｖ．验证周期内飞行程序修订的批复文件（如适用）；

ｖｉ．最近一次的模拟机验证报告；

ｖｉｉ．最近一次的实地验证试飞报告。

验证机构应当按照第 １３．２ 条第（３）款要求，结合上述资料评

估现有仪表飞行程序并记录结果，同时梳理实地验证试飞阶段的

验证重点。

（２）验证机构应当根据定期验证前准备情况和验证重点，研

究确定定期验证实地验证试飞阶段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同时避免对本机场（尤其是大型繁忙机场）或相邻机场的航

班运行效率造成较大影响。 验证机构应当在与当地管制单位沟通

协商一致并报告机场管理机构同意后，向管制单位申请飞行计划。

（３）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实施方案制定相应的保障方案，

并对机场各相关业务部门的准备情况进行检查。

验证机构应当按照实施方案进行飞行前准备，熟悉特殊情况

处置预案，了解天气状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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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单位应当确认军方航管部门对试飞任务的批准，及时批

复飞行计划，并熟悉实施方案。

１４．２ 定期验证实施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在确认飞行计划批复、机场天气情况、空域

情况、管制单位和民航局飞行校验机构等准备情况均具备条件后，

通知验证机构按照实施方案开展定期验证；验证机构应当做好记

录。 必要时，机场管理机构可以组织相关单位召开定期验证实施

准备会议，通报并商讨相关工作。

定期验证期间，管制单位应当按照空管运行单位职责要求，做

好定期验证中的相关空管保障工作，并可根据实际航班运行需要

对定期验证安排进行灵活调整。

定期验证期间，因验证航空器或系统故障且 ４８ 小时内不能排

除的，或因恶劣天气、空域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定期验证无

法在 ４８ 小时内继续进行的，应当中断定期验证。

１４．３ 定期验证报告

（１）在定期验证结束后，如验证结论为通过的，机场管理机构

应当协调民航局飞行校验机构等于验证工作结束后 １０ 个工作日

内，将定期验证报告（该报告应当包含本咨询通告附件三的相关

内容）上报所在地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备案；如定期验证结

论为不通过的，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地区管理局或其

派出机构报告相关情况，并尽快组织开展后续工作。

（２）当定期验证发现飞行程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时，机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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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区管理局或其派出机构报告隐患情况和

可能的原因。 如该安全隐患需要立即临时改变飞行程序和提高运

行最低标准时，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以航行通告等形式立即修改并

通知有关运行单位和人员，但事后应当及时向地区管理局或其派

出机构报告并获得批准。

（３）验证机构和机场管理机构等应当妥善保存定期验证数据

记录和定期验证报告，直至飞行程序被修改或退出使用。

第六章　 其他

１５．特别说明

１５．１ 特定的飞行程序验证

出于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需要，经民航局同意，在下述情况下，

可开展特定的飞行程序验证：

（１）安全运行受到严重影响；

（２）地形复杂机场建设需要；

（３）航行新技术试点需要；

（４）民航局认为的其他情形。

１５．２ 无人机飞行程序验证

因工作需要，经民航局同意，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无

人机实施实地验证试飞。

１５．３ 对于演示验证的说明

对于航空公司运行合格审定演示验证中涉及仪表飞行程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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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按照航空公司运行合格审定流程开展。

１６．质量保证制度

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建立质量保证制度，对飞行程序验证

过程进行持续监控，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解决或者通报有关

部门。

１７．生效与废止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生效，《中国民用机场试飞管理

规定》（ＡＣ－９７－ＦＳ－２０１２－０２）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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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障碍物、可飞性和人为因素评估

１．障碍物评估

１．１ 核实控制障碍物

（１）对飞行程序进行验证时，必须核实每个航段的控制障碍

物；

（２）根据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的判断，如某航段处于或高于

最低仪表飞行安全高度，可以不进行障碍物验证。 最低仪表飞行

安全高度可以通过航路图上的超障高度 （ＯＣＡ）、最低航路高度

（ＭＥＡ）或区域图上的最大海拔高度值增加 ３００ 米 （山区为 ６００

米）来确定；如有可能，也可以直接使用最低监视引导高度图确

定；

（３）如果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发现记录的控制障碍物不存

在，则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必须在验证报告中注明。

１．２ 识别新障碍物

（１）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应当特别注意新发现的障碍物，尤

其是人工障碍物。 大多数情况下，障碍物的位置、描述和高度的准

确信息可以从航行资料或飞行程序正式设计报告中获得。 如果发

现了未标注在航行资料或设计报告内新的、潜在的控制障碍物，尤

其是输电线、建筑物、风力发电机站和高速排烟的烟囱，应尽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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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管理机构报告，并在验证报告中注明；

（２）障碍物的位置必须标明经纬度或相对于一个已知导航设

施或航路点的径向线、方位线和距离。 如果这些方法不可用，可以

在地图上进行详细描述或拍摄照片。

１．３ 近地警告

（１）执行有关近地警告系统的飞行程序验证时，飞机在相应

的飞行阶段应当处于对应的构型；

（２）如果飞行程序验证过程中，在设计的飞行程序高度上以

设计的最大速度飞行，机载设备出现近地警告，则应当记录在验证

报告中并将细节提供给机场管理机构。 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应当

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速度限制、高度限制或航路点重新选

定；

（３）在具备最小超障余度的程序高度之上飞越不规则或迅速

上升的地形时，也有可能会出现近地警告；如果这种近地警告是不

可避免的，应当记录在验证报告中并将相关情况描述提供给机场

管理机构，以便后续修订相关的飞行程序；

（４）当向未进入近地警告系统数据库内的机场跑道进近时，

可能会出现虚假的近地警告。

１．４ 各类仪表飞行程序的障碍物评估要求

（１）仪表进 ／ 离场飞行程序验证应当证实规定的程序高度是

否足够安全。 仪表离场航段验证时，应当评估至已建立超障的航

段安全高度，重点证实起飞离场梯度大于标准值情况是安全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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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速度限制是合理的。 仪表进场航段验证时，应当证实从脱离航

路位置到进入规定的仪表进近程序为止是安全的；

（２）仪表等待程序验证时，应当证实使用最低等待高度飞行

是安全的；

（３）起始和中间进近航段验证时，应当证实在规定的程序最

低高度上飞行是安全的；

（４）最后进近航段验证时，应当核实下降梯度或下降角度，并

重点证实下降梯度或下降角度大于标准值情况是安全的。 精密进

近程序验证时，应当证实下降至决断高度是安全的；非精密进近程

序验证时，应当证实下降至最低下降高度是安全的；

（５）复飞航段验证时，应当核实复飞爬升梯度，并证实至少由

复飞点爬升至复飞程序结束点或完成复飞等待是安全的；

（６）盘旋程序验证时，应当证实航空器（模拟机验证时应当证

实每个类别的航空器）在盘旋区域内以目视盘旋最低下降高度机

动飞行是安全的；

（７）仪表进近程序的目视航段验证时，应当证实在该航段按

照要求的天气标准着陆是安全的。

２．可飞性评估

为了评估可飞性，应当至少使用模拟机或飞机在程序每一航

段的标称航迹上飞一次。 如果相同最后进近航段有不同运行最低

标准时，最后进近航段应当分次进行评估。 仪表飞行程序的可飞

性评估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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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证实航段长度、航迹和航路点位置与程序设计要求相匹

配，确保数据可以产生期望的飞行轨迹；

（２）证实从决断高 ／ 高度、最低下降高 ／ 高度至跑道的距离是

合适的，最后进近航道的下滑轨迹能引导飞机到达期望的空间位

置点，可以使用正常机动飞行着陆；

（３）证实要求的爬升梯度、下降梯度、速度限制和高度限制是

合理的；

（４）证实程序要求的温度限制是合理的。 在模拟机验证时，

证实在低温条件下仪表进近程序的程序高度与航段最低超障高度

（ＭＯＣＡ）之差满足安全运行要求；

（５）证实航段长度符合飞机性能的要求；

（６）证实飞行程序与飞行指引和自动驾驶相匹配。 验证应当

按照飞机飞行手册或标准操作手册允许的操作，接通飞行指引和

自动驾驶（当该程序不禁止使用飞行指引和自动驾驶时）。 关于

断开飞行指引和自动驾驶的时机也应该评估，某些程序的验证会

要求额外增加手动操纵；

（７）应当按照正常仪表飞行规则运行以及飞行程序所要求的

最大速度和飞机构型来验证。 仪表进近程序从最后进近定位点到

跑道入口，飞机应当是着陆构型；

（８）如适用，应当按照可能的最不利风速对中间、最后进近及

复飞航段进行评估；

（９）如适用，应当证实转弯保护区在程序允许的最大转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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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弯坡度下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

３．人为因素评估

仪表飞行程序设计所遵循的标准包括诸多因素，感官、感知和

认知方面的限制是其中的一部分，执行仪表飞行程序过程中，驾驶

员需要迅速、准确读取信息；同时执行多项任务会使驾驶员的记忆

负荷增大，且在工作负担较重的飞行阶段会出现多个任务优先次

序问题。 因此，设计的飞行程序应当考虑到人的记忆能力，将飞行

程序有关图表复杂度降至最低，并评估驾驶舱的工作负荷是否可

以接受。 所以，对飞行程序进行验证时，验证驾驶员有责任从人为

因素角度作出专业判断。 仪表飞行程序的人为因素评估要求如

下：

（１）证实飞行程序图布局有条理、易于查阅和记忆，使驾驶员

能迅速、准确读取信息，减轻其工作负荷；

（２）证实飞行程序比较简单，无需飞机做过多机动飞行即可

保持在水平或垂直轨迹上，未给飞行机组造成过多的负担。 对于

特定的飞机设备或机场环境，如使用该程序的飞行机组经过专业

训练和许可，则可以接受较为复杂的程序；

（３）证实飞行程序实用、分幅合理，方便飞机按照飞行程序能

够最快速地完成预期的飞行目标；

（４）证实飞行程序图中各航段标注清晰、所用导航设施 ／ 设备

明确；

（５）证实飞行程序图标注有足够的信息用于导航和识别重要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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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形和障碍物；

（６）证实飞行程序图清楚标注了跑道号并明确目视盘旋适用

的区域；

（７）证实飞行程序图包含所有必要的注释；

（８）证实飞行程序涉及的定位点命名可读易懂，未出现发音

易混淆的定位点 ／ 航路点在同一张程序图中的情况；

（９）证实在仪表进近图中显示了显著的地形特征，不能用于

机动飞行的区域已明确标出；

（１０）证实对于易产生目视错觉的跑道在飞行程序图中标明

了识别建议；

（１１）证实 ＦＭＳ 或 ＧＮＳＳ 接收机里的磁航迹与飞行程序图标识

一致。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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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要求

飞行程序验证驾驶员应当至少持有仪表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

照、有类似机场和类似飞行程序的运行 ／ 验证经历，并熟悉如下知

识：

（１）本咨询通告的相关知识；

（２）飞行程序设计和质量保证相关知识；

（３）飞行程序验证和导航设备飞行校验基本概念和区别的相

关知识；

（４）机场设计和障碍物限制面相关知识；

（５）航图绘制和出版相关知识；

（６）障碍物评估、测量学和大地建模相关知识；

（７）人为因素相关知识；

（８）不同类型航空器的运行知识；

（９）飞机性能相关知识；

（１０）导航数据库和 ＡＲＩＮＣ ４２４ 编码相关知识；

（１１）ＷＧＳ－８４ 坐标的相关知识；

（１２）ＲＮＰ（ＡＲ）ＡＰＣＨ 运行批准相关知识；

（１３）安全评估相关知识。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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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飞行程序验证检查单

１．飞行程序设计单位和飞行程序验证机构应当按照本咨询通

告相关要求逐项评估收集到的数据，在飞行程序验证检查单中记

录，基于规章、标准和实际验证情况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结

论，并附提示信息、相关原因或改进建议。

２．本咨询通告中所指的“通过”与“不通过”定义如下：

（１）通过：是指飞行程序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有关民用航空

技术标准规范中规定的标准值和容差，满足安全性、可飞性、人为

因素、相关导航信号和数据支持性等要求。

（２）不通过：是指飞行程序的主要技术参数不符合有关民用

航空技术标准规范中规定的标准值和容差，不能提供安全可靠的

服务或存在安全隐患。

３．飞行程序验证检查单样例见下表，相关单位可根据实际需

要对检查单样例的格式、数量或内容等做适当调整。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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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程序地面验证检查单 
 

项目名称  

设计号  

设计单位名称  

设计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及项

目组成员 
 

地面验证小组成

员及其分工 
 

验证结论 是否通过地面验证：是（   ）否（   ） 

地面验证小组意见 

 

 

 

 

 

 

 

地面验证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地面验证检查事项 

设计过程是否符合本单位的飞行程序质量保

证手册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原始数据是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提供或

从官方渠道获得，是否在报告中被正确引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各航段设计参数应用和转弯半径计

算等是否正确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中标称航迹绘制是否正确，是否标

注所有必要信息，高度和速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保护区图绘制和衔接以及相关障碍物距离测

量是否正确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超障评估、控制障碍物选取、梯度和程

序高度设置是否正确，进离场程序高度和间隔

是否满足空域规划方案要求。仪表进近程序在

低温条件下的超障情况是否符合安全运行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起飞和各类进近方式的运行最低标准计算与

标注是否正确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方案是否为当前约束条件（如空域和净空

限制等）下的最优设计，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数据库编码表和航路点坐标表信息是否完整、

准确，航径终止码衔接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报告中文字描述与飞行程序图中数据、保

护区图中数据和数据库编码表等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报告内容是否完整，结论是否明确，报告

格式应用和文字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相关评审意见是否已得到落实或具

备充分合理的理由予以修改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规范偏离及其安全缓解措施是否在可接

受安全水平以内 
是（   ）否（   ）不适用（   ） 

改进建议： 

 

 

 



 

 

飞行程序模拟机验证检查单 

机场名称  

飞行程序 

预先批准文号 
 

验证类型 新程序（  ）修订程序（  ） 

验证机构  

机型  

数据库版本号  FMC型号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验证机组  

是否通过了飞行程序模拟机验证 是（   ）否（   ） 

机组意见 

 

 

 

 

 

 

          

 机长（签名）：                  年    月    日 



 

 

模拟机验证检查事项 

验证前准备是否已完成且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第 10.1

节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且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改进建议： 

 



 

 

 

进近程序检查事项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在低温条件下，程序高度与最低超障高

度（MOCA）之差是否满足安全运行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起始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在低温条件下，程序高度与最低超障高

度（MOCA）之差是否满足安全运行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在设计的极限温度条件下飞行程序是

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后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点位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最大复飞爬升梯度爬升是否

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航迹描述是否清晰、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的图形化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在设计的极限温度条件下飞行程序是

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盘旋

程序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按照 DA(H)、 MDA(H) 或 RA 着陆是

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目视

航段 
按照 RVR或 VIS着陆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用于导航和识别重

要的地形和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

实用、好记忆 
是（  ）否（  ）不适用（  ） 

制图 

是否发现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

在同一程序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安全

评估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进/离场飞行程序检查事项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注

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实

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进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注

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最大离场爬升梯度爬升，飞行程

序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实

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起飞

最低

标准 

起飞最低标准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实地验证试飞检查单 

 

机场名称  

飞行程序 

预先批准文号 
 

验证类型 新程序（  ）修订程序（  ） 

验证机构  

机型  机号  

数据库版本号  FMC型号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验证机组  

天气条件 
温度：    云高：     能见度： 

风向：    风速：     修正海压（场压）： 

是否通过了飞行程序实地验证试飞 是（   ）否（   ） 

机组意见 

 
 
 
 
 
 
 
          
 
 
 
 
 
        
         机长（签名）：                  年    月    日 



 

 

 

实地验证试飞检查事项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仪

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仪

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的各类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且满足

运行需要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能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对于 II/III类仪表进近程序，无线电高度表指

示是否稳定且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助航灯光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构型与图上是

否标识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当评估带垂直引导的飞行程序时，目视进近

航段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角度与飞行程

序图标识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改进建议： 

 



 

 

 

进近程序检查事项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起始

进近

航段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对于 II/III 类仪表进近程序，无线电高

度表指示是否稳定且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按下滑角度或下降梯度下降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温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后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点位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复飞爬升梯度爬升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航迹描述是否清晰、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的图形化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温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

标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盘旋

程序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按照 DA(H)、 MDA(H) 或 RA着陆是

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目视

航段 
按照 RVR或 VIS着陆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用于导航和识别重

要的地形和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

实用、好记忆 
是（  ）否（  ）不适用（  ） 

制图 

是否发现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

在同一程序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进近灯光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求，

在验证过程中是否工作正常，构型与图

上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跑道边灯、中线灯、入口灯、末端灯，

接地带灯、顺序闪光灯等在验证过程中

是否工作正常 

是（  ）否（  ）不适用（  ） 

助航

灯光

系统 

当评估带垂直引导的飞行程序时，目视

进近航段目视进近坡度系统的角度与

飞行程序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通信

导航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安全

评估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进/离场飞行程序检查事项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实

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进场

程序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进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

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离场爬升梯度爬升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实

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起飞

最低

标准 

起飞最低标准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定期验证检查单 

 

机场名称  

航图生效日期  

验证机构  

机型  机号  

数据库版本号  FMC型号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至   时    分 

验证机组  

天气条件 
温度：    云高：     能见度： 

风向：    风速：     修正海压（场压）： 

是否通过了定期验证 是（   ）否（   ） 

机组意见 

 
 
 
 
 
          
 
 
 
 
 
        
         机长（签名）：                  年    月    日 



 

 

定期验证检查事项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规范更新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如合理，以

附件形式列出采纳的反馈意见）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仪表

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仪表

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场仪

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的各类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且满足运

行需要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能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对于 II/III类仪表进近程序，无线电高度表指

示是否稳定且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助航灯光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构型与图上是否

标识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当评估带垂直引导的飞行程序时，目视进近航

段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角度与飞行程序

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改进建议： 

 



 

 

 

 

验证前准备阶段检查事项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规范更新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进

近

程

序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规范更新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进

场

程

序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设计规范更新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离

场

程

序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进近程序检查事项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起始

进近

航段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中间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最后

进近

航段 

磁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对于 II/III类仪表进近程序，无线电高度

表指示是否稳定且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按下滑角度或下降梯度下降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温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后

进近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导航设备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

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平面图和剖面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点位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复飞爬升梯度爬升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航迹描述是否清晰、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的图形化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温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FAS数据块生成航径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复飞

航段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备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

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等待

程序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盘旋

程序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目视

航段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按照 DA(H)、 MDA(H) 或 RA着陆是

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目视

航段 
按照 RVR或 VIS着陆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有足够的信息用于导航和识别重要

的地形和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

实用、好记忆 
是（  ）否（  ）不适用（  ） 

制图 

是否发现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

在同一程序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进近灯光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求，

在验证过程中是否工作正常，构型与图

上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跑道边灯、中线灯、入口灯、末端灯，

接地带灯、顺序闪光灯等在验证过程中

是否工作正常 

是（  ）否（  ）不适用（  ） 

助航

灯光

系统 

当评估带垂直引导的飞行程序时，目视

进近航段目视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角度

与飞行程序图标识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通信

导航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安全

评估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进/离场飞行程序检查事项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备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

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进场

程序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

实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进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

响 
是（   ）否（   ）不适用（   ） 

机场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空域和航路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

成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备数据变更是否对飞行程序造成

影响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使用反馈意见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轨迹与程序设计航迹是否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 

航段控制障碍物的位置与飞行程序图标

注是否一致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存在新障碍物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出现近地警告 是（  ）否（  ）不适用（  ） 

障碍物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可飞性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机

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一

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速度/高度限制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人为因素评估结果是否符合《民用运输

机场仪表飞行程序验证实施办法》附件

一的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 

机载导航数据库数据是否准确、完整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设置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航图标注和注释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按设计的离场爬升梯度爬升是否安全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规范是否标注 是（  ）否（  ）不适用（  ） 

航迹描述是否准确 是（  ）否（  ）不适用（  ） 

发音易混淆的定位点/航路点是否在同一

张程序图中使用 
是（  ）否（  ）不适用（  ） 

飞行程序图是否有条理、简单、易读、

实用、好记忆，分幅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各航段命名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最低扇区安全高度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导航设施信号是否满足飞行程序使用要

求 
是（  ）否（  ）不适用（  ） 

陆空通信范围是否覆盖飞行程序 是（  ）否（  ）不适用（  ） 

离场

程序 

安全缓解措施在飞行上是否可接受 是（  ）否（  ）不适用（  ） 

起飞

最低

标准 

起飞最低标准是否安全、合理 是（  ）否（  ）不适用（  ） 

备注： 

 




